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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太湖县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建设项目-太湖县中心城区燃气厂站（改建）工程（一期）项目位于太湖县S246省道与凤凰大道交口西南角，建设内容为天然气门站，天然气门站设计供气能力为10000标方每小时，设计压力4.0MPa（高压），占地面积约0.4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261.92平方米。本次采购内容为安全验收评价服务。
二、服务需求
1、成交人须根据国家、地方、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太湖县2023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建设项目-太湖县中心城区燃气厂站（改建）工程（一期）安全验收评价。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协助组织安全验收、开展实地调查、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对安全验收评价报告进行内部审核、组织专家评审、取得验收合格意见、试生产（运行）方案、安全应急预案编制等与建设项目安全验收有关的全部工作。
2、编制完成的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须满足国家、地方、行业及主管部门现行有关文件对文本编制深度的要求。符合《陆上油气管道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导则》《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等相关最新标准规范。
3、按项目需求完成安全验收评价编制相关工作并提交项目成果，所有项目成果均已达到项目安全预评价（或安全验收评价）的要求，并通过相关专家评审；
4、对于不满足项目要求的成交人交付物，成交人应及时予以整改、修订、完善以满足要求。 
三、人员要求 
	序号
	岗位
	人员配额
	职业或职称资格证书要求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
	具有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
	

	2
	技术服务人员
	不少于1人
	/
	

	合计
	不少于2人
	
	



（1）本项目仅对项目负责人进行资格初审，其余人员不作资格初审要求。
（2）合同签订后，按采购人要求将人员配备到位。人员资格、数量不低于上表要求，并向采购人提交人员名单和相关证书备案。成交人选派的技术服务人员不能胜任本职工作或数量无法满足项目需求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更换或增派，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7天内仍未能增派或更换的，每延迟一天需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1000元。 
（3）成交人不得随意更换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负责人，因成交人原因确需更换人员的，需提前一个月书面向采购人申请并协商，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且成交人新投入项目负责人专业及职业资格不得低于原项目负责人。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人擅自更换的，须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10000元，同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全部由成交人承担。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谈判响应人以总价报价，谈判报价时包含报告编制费、调查费、税费、各种资料收集费用、专家评审费等安全验收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报价包括：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报告评审及安全应急预案编制的费用；成交人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的基础资料收集、现状调查、测绘、勘察、勘探、物探等一切费用；为完成本项目需求规定的义务，成交人认为有必要计入的其它费用。

